附件3


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大类招生学生专业分流工作实施方案
为保障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大类招生学生专业分流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东北大学关于大类招生本科生专业分流工作的指导意见》（东大教字〔2014〕57号）和《关于启动2016级大类招生学生专业分流工作的通知》（东大教字[2017]23号）的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大类招生学生专业分流工作实施方案。

一、分流原则

（一）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原则。在学生自愿申请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兴趣、志向和特长，依据第一学年的总平均学分绩点，在人文科学试验班内开展专业分流工作。

（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专业分流机制及实施程序，确保专业分流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三）适度引导与合理调配的原则。对专业分流进行引导与调配，使学院各专业教学资源相对平衡，确保学生培养与教学质量，保持学科专业的持续发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二、组织机构

（一）专业分流领导小组：负责全面统筹安排专业分流工作，确定各专业名额分配，对专业申报、分配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组  长：田鹏颖、张满胜
副组长：周莉、李晓璐
组  员：汪洋、王冬梅
（二）专业分流咨询小组：负责专业介绍，使学生充分了解各专业特色和培养方向，并为学生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和正确选择专业提供咨询。

组  长：于春玲、朱春艳
组  员：曾薇、程海东
（三）专业分流工作小组：负责根据学生志愿、学分绩点进行排序，确定接收名单，公示无误后交领导小组批准，上交学校。

组长：周莉
组员：于春玲、朱春艳、王冬梅
三、专业选择计划

在人文科学试验班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哲学两个专业的专业分流工作。名额分配如下：

表1 分流计划表
	专业名称
	分流人数计划 (不含定向培养生)

	思想政治教育
	30人

	哲学
	19人


四、专业分流机制
1、专业分流依据

根据学生专业申报志愿，结合其第一学年学分绩点排名进行专业选择。学分绩点相同者，按照第一学年大学英语（一）期末总成绩排名进行专业选择。
2、专业分流对象

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人文科学试验班所有东北大学教务处注册的在籍学生。

3、专业分流时间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2017年5月—2017年8月21日）。

五、工作进程安排
	完成日期
	工作内容和要求

	5月前
	学院做各专业分流的宣传引导工作。

	6月5日
	学院制定并上报分流工作实施方案。

	7月
	学院完成学生分流预报名，组织教师及时登录学生成绩。

	7月31日
	学院网站公布学生总平均学分绩点及排名。

	8月1日6:00—
8月10日18:00
	学生完成网上分流报名。                   

	8月11日—8月18日
	学院根据学生报名情况及总平均学分绩点确定分流结果。

	8月19日—8月21日
	学院上报分流结果并公示。

	9月份
	学校上报教育厅审批。


六、几点说明
（一）特殊招生政策招收的学生，依据入学当年的招生约定执行，不占专业计划。国防生、定向企业学生、预科转正入学学生、内地新疆西藏班等四类学生属于定向培养学生，不参加专业分流。
（二）学生在校期间仅有一次在所属大类内专业分流的机会。学生分流专业确定后，不得随意变更。
（三）2015年及以前入学学生，现学籍在2016级，因参军、休学等原因未参加专业分流的，随2016级学生进行专业分流；在分流确定专业后降到2016级的学生不再参加专业分流。
（四）专业分流学生必须填报两个志愿，并且第一志愿与第二志愿不能为相同专业。
七、本实施方案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招生学生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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